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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志发〔2025〕10号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

推进文化传承发展有关工作安排的意见

机关各处，四川年鉴社：

现将《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推进文化传承

发展有关工作安排的意见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职能职责，认真抓

好贯彻落实。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2025年 12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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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

推进文化传承发展有关工作安排的意见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

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意见》及我省有关工作

安排，切实履行“加强地方志工作，保存记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”

重要职责，结合实际，制定如下贯彻意见。

一、履行存史职责，忠实记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情况

1. 纳入三轮修志规划。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，在第三轮

《四川省志》编纂方案中增加涉及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内容的分卷，

积极争取《非物质文化遗产志》《蜀道志》《三苏祠志》《四川

传统村落志》等特色志书立项。指导推动第三轮市县志及乡镇、

村志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志编纂中充分记述文化遗

产保护传承相关内容。

责任部门：省志工作处、市县志工作处

2. 编纂特色专题志书。围绕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文旅融合发展

战略部署，着力抓好《蜀道图志》《中国川菜图志》《四川地理

标志产品图志》等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和重要文旅价值的专题

志书，以及名桥、名山、名水等系列志书编纂。在《四川省全面

小康志》编纂中，着重强化“文化繁荣”板块记述，特别是对

1978—2021年四川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及成果的记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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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部门：省志工作处、市县志工作处、省情信息工作处

3. 注重即时性记录。在《四川省直部门（单位）大事记》《成

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年鉴》编写中重点记录、反映年度文化遗

产传承保护相关工作开展及重要成果情况；丰富《四川年鉴》及

衍生产品中关于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容记录，结合实际设置“文

化遗产保护传承”等特色条目或年度专题，全面准确记录年度重要

时事、文献和统计资料。

责任部门：省志工作处、四川年鉴社

二、深化开发利用，务实服务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

4. 积极开展资政研究。引导推动全省地方志系统围绕文化遗

产保护传承开展深入研究，推出高水平的信息咨询、研究成果和

政策建议等，为党委、政府决策提供资政辅治参考。

责任部门：机关各处、四川年鉴社。

5. 推进资源开发利用。持续推进志鉴文献数字化、网络化建

设，做好地方志资源的整合、共享与开发利用，积极推动“智慧方

志”建设，为文化遗产资源查询利用提供便利，更好发挥志鉴成果

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的实用价值。

责任部门：省情信息工作处

6. 加强旧志整理保护。深刻认识旧志整理对梳理地域文化脉

络、促进文化传承创新的基础性作用，加大四川旧志整理工作力

度。积极参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，组织好珍贵旧志等

重要成果申报《四川省档案文献遗产名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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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部门：省情信息工作处

7. 深化学术交流研讨。依托四川省地方志学会、四川省地方

志专家库，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开展深入研究，主动申报并高

质量完成国省相关课题。积极搭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交流平

台，与相关高校、科研机构、社会组织联合开展学术交流活动，

共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良策。

责任部门：政策法规宣传处

三、注重宣传弘扬，切实营造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氛围

8. 用好网络宣传平台。利用“方志四川”新媒体矩阵，大力宣传

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红色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、

巴蜀文化、地方特色文化，宣传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重要部署、重点

工作，发挥“方志四川”品牌影响力，切实营造保护传承良好氛围。

责任部门：省情信息工作处

9. 发挥史志期刊作用。充分发挥《巴蜀史志》宣传阵地作用，

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宣传力度，优先刊发关于挖掘文化遗

产深厚底蕴、阐释文化遗产丰富内涵、总结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经

验做法的理论文章，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有益借鉴。

责任部门：政策法规宣传处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5年 12月 1日印发

（共印 8份）


